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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題：超性的信德
信德是一個超性的德行，使我們能夠堅決地同意天主所啓示了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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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德的意思和對象
一個人發信德，是對自我啓示了的天主的回應。（參閱天主教教理，142）。「藉著信德，人把自己的理智和意志完全交付於天主。人以其整個存在向啟示的天主表示自己的同意。」。（天主教教理，143） 聖經稱這一種同意為「信德的服從」（參閱羅1：5，16：26）。信德是一個超性的徳行。它使人能夠以理智的光輝和意志的推動去堅決地認同天主所啓示了的一切，不是因其本身有的證據，而是因為啓示者天主的權威。「信德首先是人對天主的個人依附，同時，與此分不開的，就是自由地認同天主所啟示的全部真理。」（天主教教理，150）
2. 信德的特徵
—— 「信德是天主的恩賜，是祂所賦予的超性德行之一（參閱瑪 16：17)。為達成這樣的信德，必須有天主恩寵的引導和協助」（天主教教理，153）。人單憑理性是不足以令他接受啓示了的真理的；他必須有信德這個恩賜。
—— 信德是人心所發出的：雖然它有賴於超性的恩賜，但是「信也的確是真正的人性行為。信賴天主及順從祂所啟示的真理，既不違反人的自由又不違反人的理智」（天主教教理，154）。在信德內，人的理智和意志與天主的恩寵協作：「信德是人以他的明達所發出，表示他因著天主聖寵的推動，使他的意志令他同意那屬於天主的真理。」[1]
—— 信仰與自由：「人對天主所作的信仰回應該是自願的；所以不能強迫任何不願的人接受信仰。因為信仰的行為，由於本身的性質，該是自願的。」（天主教教理，160）[2] 基督雖然邀請了人類去接受信仰和皈依，但是祂從來沒有勉強人。「蓋因祂雖則為了真理而作證，但是祂不願以強權把真理強加於反對它的人。」（同上）
—— 信仰與理智：「即使信仰是在理智之上，但在信仰與理智之間，絕不能有真正的衝突；因為那啟示奧跡及傳授信仰的同一天主，也在人的心靈上賦予理智之光，祂不能否認自己，而真理也不能違反真理」。[3] 「因此，每門科學的研究方式，若真的依照科學方法和遵守倫理準則進行，決不會與信仰有所矛盾，因為俗世和信仰的事物，都來自同一的天主。」（天主教教理，159）
試圖為信仰的超性真理去尋找證據是毫無意義的；另一方面，我們卻經常可以拿出證據，去證明任何反對這些真理的主張都是錯謬的。
—— 信德的「教會性」：「我信」是一個信友以其身為信友，即身為教會一分子而發出的呼聲。一個相信的人，他所信的是教會所教訓的，而教會就是天主所啓示了的信仰的保管者。「教會的信德作前導，產生、支持及滋養我們的信德。教會是所有信徒的母親。」（天主教教理，181）「除非有教會為母，沒有人能有天主為父。」[4]
—— 為了得救，信德是必須的（參閱谷16：16；另天主教教理，161）。「沒有信德，是不可能中悅天主的」（希11：6）。「原來那些非因自己的過失，而不知道基督的福音及其教會的人，卻誠心尋求天主，並按照良心的指示，在天主聖寵的感召下，實行天主的聖意，他們是可以得到永生的。」[5]
3. 相信的動機
「相信的動機並不在於啟示的真理，在我們的本性理智之光下，顯得是真實和可理解的。我們相信是『由於啟示真理的天主本身的權威，祂既不能錯誤，也不會欺騙。』」（天主教教理，156）
然而，為了使人所發的信德能夠吻合他的理性，天主願意賜給我們一些「『相信的動機』，給我們證明信德的認同『絕非心靈的盲目衝動。』」[6] 這些相信的動機標示出，天主的啓示實在就是來自祂所說的話。
這些相信的動機包括：
—— 主耶穌基督的光榮復活：它是一個祂是真天主的標記，也是祂說話的真實性的最好明證；
—— 「基督和聖人們所行的奇跡（參閱谷16：20；宗2：4）」（天主教教理，156）；[7]
—— 預言的得到應驗（參閱天主教教理，156）：指他人關於基督所說的、或是基督自己所說的預言（例如關於祂的苦難和聖死；關於耶京將被摧毀等等預言）。這些預言的應驗，就是聖經的真實性的一個明證。
—— 基督信仰的教導的超脫性，也是一個它源於天主的明證。任何一個細心考查基督的教訓的人，都可以從它那深切的真、善、美和它始終如一的特色中發現到一個智慧：這個智慧，是超越人去明白和解釋天主本性、世界、和自己的崇高意義的能力的。
—— 教會的神聖和她的廣傳普世，她的結實纍纍和安穩，「都是天主啟示極確實的標記，適合每人的理智。」（天主教教理，156）
相信的動機不但幫助那些沒有信德的人去克服自己的成見和接受信德，而且也堅固著那些已經獲得了信德的人，使他們確認信徳是憑理性的，不是不求理性的「唯信主義」。
4. 信仰的知識
信仰是一套知識：它使我們認識本性的和超性的真理。我們會遇上的、表面上的晦澀，其實是出於我們的智慧在面對天主真理的光芒時所有著的限制。信德是我們提早地「面對面的觀看天主的聖容實在是怎樣」（格前13：12；另參閱若一3：2）。
信仰的確實性：「信仰是確實的，比任何人類知識更為確實，因為信仰奠基於天主的話，祂是絕不騙人的。」（天主教教理，157）「來自天主真光的確實性，相比來自人類與生俱來的理性的確實性，是更高更大。」[8]
人的智慧幫助人去更加深入地理解信仰：「信仰的內在特色就是信者希望進一步認識他所信的那一位，並進一步理解祂所啟示的事。一分更深入的認識要求一分更大的信德及日益熱切的愛。」（天主教教理，158）
神學是信德的學術層面：它憑著人的理性，努力使人更好地掌握人藉著信德而保有的各項真理；不是要讓這些真理更加清晰 ── 這是不可能的 ── 而是要使它對於一個相信的人來說會更加明白易懂。這一個努力如果是真實的話，會是出於我們對天主的愛，也會使我們努力更加靠近天主。最偉大的神學家們，古今都會是個聖人。
5. 信德與生活的合一
一個基督徒，一生都應該是在發顯著他的信徳。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都應該得到信德的光照。「義人因信德而生活」（希10：38）。信德要以愛德行事（參閱迦5：6）。沒有行為的信德是死的（參閱雅2：20-26）。
一個人如果沒有這個生活的合一性，接受一些與信德不相配的行為，那麼他的信德就必定會被削弱，而且會有喪失的危險。
在信德中堅持：信德是一個天主白白無償地賜給了我們的恩物，但我們是可以喪失這個有著無限價值的恩物的（參閱弟前1：18-19）。「為能在信德中生活、成長及恆心到底，我們必須用天主聖言滋養它」（天主教教理，162）。我們必須祈求天主增加我們的信德（參閱路17：5），又使我們有堅固的信德（伯前5：9）。我們必須賴著天主的助佑而多發信德。
任何一個天主教教友都必須躲避一切會危害自己的信德的東西。這包括避免閱讀一些相反信德、或相反倫理道德的刋物 ── 不但是那些教會訓導當局明言不應閱讀的，而且也包括那些個人憑著可靠的良知而辨認出是不良的 ── 除非有重大的理由，和特殊的、可以安全地閲讀這些刋物的情況。
廣傳信仰：「人點燈，並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樣，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瑪5：15-16）。我們獲得了信德這個恩賜，為的是好使我們去廣傳它，而不是去把它隠藏起來（參閱天主教教理，166）。我們不能在進行職業的行動時把信仰置於一旁。[9] 我們必須以基督的教誨和祂的精神去營造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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